
提请减刑建议书
（2019）安监减字91号

罪犯李四友’男’ 1966年3月20日生’汉族’文盲’贵州

省威宁自治县人°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°

2011年5月4日’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1）

黔六中刑一初字第00039号刑事判决’认定李四友犯故意杀人罪’

判处死刑’缓期二年执行’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被告人李四友不

服’提出上诉° 2011年10月31日’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
（2011）黔高刑三终字第148号刑事裁定书’驳回上诉’维持原

判°

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12月27日送安）｜顷监狱服刑°

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:于2014年4月2日获贵州省

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无期徒刑’剥夺政治树‖终身不变; 2016

年9月14日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零

一个月’剥夺政治权利改为∧年’减刑后刑期应执行至2035年

10月13日止。
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问确有悔改表现’具体事实如下:

一、认罪悔罪、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:该犯自投入监狱

服刑以来’能认罪悔罪’服从管教’认识到自已的犯罪给国家、

社会、家人及自身所带来的危害’遵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’改造中

多次违规’但经千警教育弓｜导’能认识到错误并改正。

二、教育改造方面:该犯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学

习’学习态度端正’上课认真听讲’遵守学习纪律’按时完成作

业’各科成绩合格°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